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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规则框架下的政府财政支农分析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14日  王宏鑫 乔永平  

加入WTO以后，如何适应WTO农业规则对农业进行适时适量的财政支持，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发

展，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财政支农的理论分析 

1. 农业的基础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尤其在我国，农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1997年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农村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在40%以

上。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而且为工业的发展积累大量资金，工业是依托农业发展起来的，

工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支持。农业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重要来源，是决定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产业部门。因此农业作为一种基础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2. 农业的弱质性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由于农业处于农产品消费、销售、加工、运输、生产链的末端，

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大部分农产品不能久贮以及不利自然条件等众多因素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表现

出较强的弱质性，特别是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使得我国农业的弱质性表现更为突出，生产力水

平较低，组织程度不高，规模较小，比较利益低下，自我积累能力低，应付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的

能力较差，因而特别需要政府财政支持。 

3. 庇古的“公平”标准理论 

根据英国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检验社会经济福利的“公

平”标准，农业补贴等支持措施将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国民收入的分配将更趋向平均，进而会

增加社会福利。 

4. 国家安全论 

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的结果使各国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必然会使某种国内产业

萎缩到出于战略性考虑的规模之下，从而使本国对外国的经济依赖性大大增强，一旦发生战争或国

家之间的关系紧张，贸易停止就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形成威胁。因此对关系国家安全的一些重要战略

物资包括粮油、石油等必须自己生产为主，不能依靠进口。当生产这些商品的行业面临国际市场竞

争时，政府应采取措施加以支持。 



二、WTO规则框架下的政府财政支农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政策及农产品贸易都将受到WTO农业规则的约束。WTO农业规则即《乌拉

圭回合农业协议》及减让承诺。WTO规则框架下的农业财政支持主要包括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由于

我国在谈判中已经承诺放弃出口补贴，所以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农主要是指国内支农。WTO《农业协

议》中有关农业国内支持的政策主要包括“绿箱支持”和“黄箱支持”。 

“绿箱支持”是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其它非贸易因素而制定的政策，由于对贸易扭曲作用较小

或不产生贸易扭曲作用，是WTO《农业协议》中规定免于减让的农业国内支持。包括政府的一般服

务，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政府不挂钩的收入支持，

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政府自然灾害救济支付，通过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

结构调整援助，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支持，环境计划下的支付，区域援助计划下的支付等

12项内容。 

“黄箱支持”是指那些妨碍农产品自由化贸易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

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等，属于被约束和限制的补贴政策，要求各方用综合

支持量来计算其支持措施的货币值，并以减让基期（1986-1988年）的综合支持量为尺度，做出减让

承诺。同时WTO《农业协议》中对“黄箱”政策也有一些例外规定。一是6.2条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差别待遇，即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补贴，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生产者的投入品补贴鼓

励生产者多样化生产、放弃种植非法麻醉作物所提供的支持等，可免于削减承诺。二是6. 4条款规

定在“黄箱”政策中给予发展中国家不超过农产品总值10%的微量允许，给予发达国家不超过5%的微

量允许，超过的必须削减。 

三、中国政府财政支农的现状 

1. 总量相对较低 

1996年、1997年和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总支持水平分别为1121亿元、1312亿元和2108亿

元，三年平均为1514亿元，约等于180亿美元。若按《农业协议》规定，扣除国家对水利建设投资、

粮食流通补贴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以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这几项，“绿箱”政策的支农补贴所

剩无已，与同期美国、欧盟、日本“绿箱”补贴的512亿美元、209亿美元和204亿美元相比，对于我

国这样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来说，目前的“绿箱”支持水

平还是相当低的。目前我国“黄箱”支持还不到农产品总产值的2%，据有关部门统计，按目前的农

产品产值和支持水平，大约还有近1500亿元的支持空间。 

2. 结构不合理 

“绿箱”支持明显不足，发展箱支持政策尚未用好用足。“绿箱”支持中政府一般农业服务支

持比重较大。1996-1998年政府一般服务支持总水平平均为785 .5亿元（95亿美元），约为“绿箱”

政策的52%.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所占比例最大，占“绿箱”支持的32 .1%；农民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

位居其次，占“绿箱”支持的4%；农业培训最低，只占“绿箱”支持的0 .1%；农业科研支持水平占

2 .7%；病虫害控制支持占1 4%；检验服务支持占0 .9%. 

3. 农业支持的范围较广，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流通和贸易的全过程，特别是对流通环节和



消费环节的支持较多，而对生产环节的支持和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支持不够，农业生产者只是间接

受益，不能得到直接的实惠和完全的实惠，而且很零散，缺乏针对性和集中性，支持效率不高，对

农业影响程度低。 

四、今后中国财政支农的政策取向 

1.充分研究利用“绿箱支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由于“绿箱支持”无需减让，而且与我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因此“绿箱支持”是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财政支农的主要方向。 

首先，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以及资

金投入大、回报期长的特点，农民既缺乏投资能力，也缺乏投资积极性，所以成为政府必须提供的

公共产品。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增加，但是相对于农业基础设施严重

滞后，目前的投资水平远远不够。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重点是修复和完善现有大中型灌区水

利设施，支持发展节水农业，扩大农田灌溉面积。继续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增加财政对农业科技开发的投入。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本在于优化农产品品种，

提高农产品质量，开拓新的市场， 适应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这必须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另外农业

科技投入的收益来看，其投资回报率也极高。由表1可以看出，政府对农业科技投入每增加1元，可

使农业产值增加11 .87元，回报率极高。由表2可知，政府每增加1元农业科技投入可减少农民9 .35

元投入，边际替代率也很高。一般认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

率增长中的作用要达到60%以上，而中国明显偏低，如1997年为47%，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投入不

足。据研究，世界平均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为1%，发达国家超过5%，发展中国家

为0 .5%，而中国仅为0. 17%-0. 27%.由于投入不足，中国农业科研取得突破性成果不多，科技推广

网络出现“线网破、人散”的局面，科技人员流失严重。日本每10户农户就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

员，而中国每200户才有1名。所以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对重点农业科研成果与技术项目

应用的支持，加快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的步伐。 

再次，增加教育的投入。WTO各成员国为了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都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如

荷兰每年农业预算的25%被用于农业教育。农业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和边际替代率仅次于农业科技投

入。所以要加大对农民文化教育培训的投入，尽快改变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由农民、基层政府

“买单”的投资格局，大幅度提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最后，发展农业保险。在有些国家，农业保险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为

参加农作物保险提供20%-30%的保险费补贴。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但是

又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普遍存在亏损，所以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或不开办农业保险。

因此可以借鉴WTO主要成员的普遍做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民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

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损失补偿，保险机构的经营亏损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必要的补贴，从而有效分散

风险，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保障农民收入和生产水平的增长。 

2. 调整和完善“黄箱支持” 

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结构和目

标，逐步减少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支持，把支持的重点转向生产环节和农民，可采用补贴种子、化



肥、农药、农机等措施，以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让农民得到直接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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